
 

 

 

 

 

 

 

东政发〔2015〕10 号 

 

 

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区级 
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

 
各街、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各产业园区（管理处），区人民政府

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 
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我区第三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

录（共 6 项）予以公布。 

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东西湖区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资源，保护和

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对于我们发掘东西湖区的历史文化、追

求文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 

各街、办事处（园区）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国



 — 2 — 

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》规定，进一步贯彻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

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认真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

的保护传承、合理利用工作，为弘扬中华文化，推动我区社会主

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。 

 

 

 

东西湖区人民政府 

2015 年 6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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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湖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
（共 6 项） 

一、民间文学（3 项） 
序号 申报项目 申报地区或单位 

1 牛郎织女的传说 东西湖区作家协会 

2 柏泉张三异的传说 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 

3 柏泉约食墩的传说 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 

二、人生礼俗（1 项） 
序号 申报项目 申报地区或单位 

1 劝嫁（婚俗） 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 

三、民间手工技艺（2 项） 
序号 申报项目 申报地区或单位 

1 柏泉红鱼制作 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 

2 柏泉烘鱼制作 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 

备注：民间美术、民间音乐、民间舞蹈、民间戏剧、生产

商贸习俗、消费习俗、岁时节令、民间信仰、传统体育与竞技

等项目暂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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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 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6月 23日印发   


